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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二、連結申請及撤銷約定 

(一) 立約人委託貴行電子支付平台於接收

扣款指示時，自立約人之活期存款帳戶將前

開扣款指示足額款項轉移至貴行專戶，並於

交易履約條件成立時，由貴行電子支付平台

將此款項轉移至收款方帳戶，應透過貴行電

子支付平台以網路或其他經貴行同意之方式

申請，立約人如擬終止本服務或連結其他活

期存款帳戶時，亦應以前述之方式撤銷原委

託約定或重新申請，並同意貴行得依立約人

之變更指示辦理。 

(二) 欲申請連結之立約人應事先申辦 (1)

已留存 Email 及手機號碼資訊，並具網路銀

行使用資格 (2)欲連結活期存款帳戶之非約

定轉帳功能。立約人所連結之帳戶不包含未

以臨櫃方式開立之儲值支付帳戶及支票存款

帳戶。如因約定內容不全、錯誤或其他原

因，致貴行無法受理連結申請或撤銷約定

時，請立即向貴行電子支付平台反應。立約

人約定連結成功後，不因存款帳戶印鑑、金

融卡遺失或變更等事由而失其效力。 

二、連結申請及撤銷約定 

(一) 立約人委託貴行電子支付平台於接收扣款指示

時，自立約人之活期存款帳戶將前開扣款指示足額

款項轉移至貴行專戶，並於交易履約條件成立時，

由貴行電子支付平台將此款項轉移至收款方帳戶，

應透過貴行電子支付平台以網路或其他經貴行同意

之方式申請，立約人如擬終止本服務或連結其他活

期存款帳戶時，亦應以前述之方式撤銷原委託約定

或重新申請，並同意貴行得依立約人之變更指示辦

理。 

(二) 欲申請連結之立約人應事先申辦 (1)已留存

Email 及手機號碼資訊，並具網路銀行使用資格 

(2)欲連結活期存款帳戶之非約定轉帳功能。立約人

所連結之帳戶不包含未以臨櫃方式開立之儲值支付

帳戶及支票存款帳戶。如因約定內容不全、錯誤或

其他原因，致貴行無法受理連結申請或撤銷約定

時，請立即向貴行電子支付平台反應。立約人約定

連結成功後，不因存款帳戶印鑑、金融卡遺失或變

更等事由而失其效力。 

(三) 立約人如因其網路銀行已申請註銷或一定期間

以上未登入網行銀等原因，致其網路銀行遭暫停使

用或已無網路銀行帳號時，貴行得自知悉上開情事

之日起暫停或終止立約人使用本服務，若欲重新使

用本服務，應重新申請之。本項所指之一定期間，

請詳參貴行官網公告。 

七、服務條款變更及終止 

(一)立約人同意貴行得修改或增刪本服務條

款，經由貴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立約人

後，立約人於七日內不表示拒絕者，視同承

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立約人如拒絕接受該

等修改或增刪，應立即停止使用本服務，如

立約人繼續使用本服務，即視為立約人已同

意修改或增刪後之條款內容。 

(二)立約人如有違反本服務條款之情事時，

貴行得不經事先預告或通知，暫停、拒絕或

終止立約人使用本服務。 

(三)有相當事證足認立約人涉及違反法令之

行為、立約人之收付款項經法院裁判或檢察

官命令扣押、或立約人提交虛偽之身分認證

資料經查證屬實者，貴行除得暫停對立約人

提供本服務之全部或一部外，並得隨時終止

契約。 

七、服務條款變更及終止 

(一)立約人同意貴行得修改或增刪本服務條款，經

由貴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或公告等方式通知立約

人後，立約人於七日內不表示拒絕者，視同承認該

修改或增刪約款；立約人如拒絕接受該等修改或增

刪，應立即停止使用本服務，如立約人繼續使用本

服務，即視為立約人已同意修改或增刪後之條款內

容。 

(二)立約人如有違反本服務條款之情事時，貴行得

不經事先預告或通知，暫停、拒絕或終止立約人使

用本服務。 

(三)有相當事證足認立約人涉及違反法令之行為、

立約人之收付款項經法院裁判或檢察官命令扣押、

或立約人提交虛偽之身分認證資料經查證屬實者，

貴行除得暫停對立約人提供本服務之全部或一部

外，並得隨時終止契約。 

 


